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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常政办发〔2021〕47 号 
 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化解企业风险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级机关各单位： 

《进一步加强化解企业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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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化解企业风险 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
 

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风险，维护我县经济和

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加快实施县

委“八大行动”，坚持“企业主体、银行支持、依法处置、属地负责”

的原则，加强政、银、企合作，积极应对、分类处置，全力做好

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化解工作，保障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企业主体原则。企业是主体，风险企业应想方设法开展自救，

积极主动与政府、银行、法院沟通，共同寻求化解之策。 

银行帮扶原则。银行应与政府、企业携手合作，强化帮扶、

共度时艰，形成政、银、企三方合作，实现互利共赢。 

依法处置原则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坚持主体、程序合法，依法

依规开展处置，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。 

属地跟踪原则。风险企业所在的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和开发区

作为企业风险化解跟踪负责单位，制定化解方案，具体调处企业

风险化解工作。 

三、工作举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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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方面 

1.坚持分类指导。按照风险企业规模效益、资债及风险情况，

分为 A、B、C 三类，实行分类处置。 

A 类企业：能自觉履行社会责任，资债比例尚可，经营情况

较好，因受客观形势或担保影响出现风险的重点企业； 

B 类企业：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导向，有发展潜力，资债比例

尚可控，因受宏观形势或担保影响而出现风险的企业； 

C 类企业：严重资不抵债或列入县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名单的企

业及拟司法处置的企业。 

2.坚持实事求是。风险企业要认真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和资债

情况，以及存在的困难，不瞒不虚不骗，面对现实，提出切实可

行的解决方案，服从协调要求，增强发展信心，努力实现化解目

标。 

3.积极开展自救。风险企业要积极开展自救，及时处置闲置

资产，加强企业管理，加快“瘦身强体”，相关资金必须主要用于

降低银行债务以及企业主营业务。 

4.主动沟通协调。风险企业应积极主动地与政府、银行和担

保企业联系沟通，尽最大可能转贷付息，保存好现有的企业资产，

不转移、不逃债，主动寻求各方力量化解。 

5.服从资产监管。风险企业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必须实行财

产申报制度，并按有关法律程序作出承诺，若发现其拥有登记以

外的其它资产，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同时加强印章管理，防止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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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人员肆意破坏正常的财务秩序。 

（二）银行方面 

1.加快核销速度。对按规定依法破产并经司法终结审理的企

业，其损失部分银行应尽快予以核销。 

2.优化信贷秩序。银行要根据企业风险状况，合理确定贷款

利率水平，争取央行当期公布的 LPR，尽量减轻企业财务成本。

对规模以上企业及担保企业不得随意抽贷、压贷，不更换抵押担

保条件，不增加额外担保负担。要按照有关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

内对原企业贷款及时予以转贷，实行转贷资金封闭运行，确保资

金安全。 

3.鼓励余值抵押。在企业借款合同中，银行不设定要求抵押

人放弃抵押物（折扣后）的抵押权。县资规局、住建局等部门在

征得已登记银行同意后应当允许抵押物余值部分再次办理抵押登

记，并及时向原抵押物银行提供登记、查封等相关信息。 

4.恢复企业信用。银行对实施重组、重整成功后的企业，根

据银企协商情况和企业实际发展需求，恢复企业及企业主的信用。 

5.积极争取支持。各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政策，在增加

信贷规模、不良贷款核销、贷款审批权限等方面给予支持。 

（三）政府方面 

1.完善预警机制。县处置办要及时排摸面上“四欠”企业（欠

息欠税欠薪欠费），收集和汇总风险企业基本信息，梳理分析，摸

清企业风险底子，为企业风险化解奠定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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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规范化解程序。A 类企业由服务企业“组团挂联”网格或属

地提出化解方案，报县处置办，并经县政府研究，列入县级化解

对象；B 类企业原则上由属地配合协助县处置办化解；C 类企业，

县处置办协调企业及相关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处置出清。 

3.用好转贷资金。进一步完善转贷资金使有实施办法，按照

“急需、必须”的原则，实施封闭运作，确保资金安全。 

4.支持瘦身强体。要督促风险企业尽快“瘦身强体”，采取切

断担保链、剥离债务等方式，帮助恢复造血功能。对要求分割相

关权证、土地证延期、办理房产权证等的，在符合规划、消防要

求的前提下，经县处置办审核并报县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方可办

理。 

5.国有公司参与。国有公司按照相关投资管理规定，在风险

可控的前提下，积极参与企业风险化解，对于土地产权明晰的风

险企业，根据不同地段、不同对象，经处置办会商研究同意，县

国有公司可参与其相关资产竞拍。 

6.府院联席机制。健全政府与法院联席会议制度，在涉及风

险企业司法处置过程中加强会商协调；县法院要强化破产审理力

量配置，加快破产案件审理进度及金融案件的办理速度，加快不

良资产的处置。 

7.加大考核力度。完善金融机构考核办法，将新增贷款额度、

本息减免额度、不良贷款核销额度等指标纳入考核，对措施到位、

支持贡献大，且政银企关系融洽的县内金融机构，给予政府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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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存款优先匹配；对不遵守承诺、不兑现协调精神的，给予通报

批评，列入关注名单。 

8.严肃责任追究。公安机关对风险企业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高管及其直系亲属等人员的出国护照、港澳台通行

证等相关证件要进行重点监控，以防企业恶意逃债和企业主外逃。

对存在恶意逃废债务、抽逃注册资金、转移企业资产、非法集资、

哄抢企业资产、危害税收征管等违法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公安机

关应立案侦查，依法追赃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四、强化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强化常山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

化解处置工作，完善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领

导小组，下设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办公室（简

称“处置办”），抽调相关人员集中办公，成员单位指定相关成员定

期或不定期会商研究，合力推进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

置工作。 

（二）形成工作合力。全县各乡镇（街道）、部门要按照县

委县政府要求，各司其职、加强联动，齐心协力帮助企业渡过难

关，切实控制企业风险蔓延，把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损失减到最低。 

（三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单位要及时交换信息，全面掌握全

县风险企业动态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正确引导舆论，努力营造有利

于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、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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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常山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领导小

组及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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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常山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

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
 
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，

县政府决定成立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何 健（县政府） 

副组长：蒋招达（县政府） 

成  员：余建敏（县政府办） 

朱剑楠（县政府办） 

胡思连（县经信局） 

计华丁（县国资中心） 

方建平（县金融中心） 

周伟斌（县人行） 

李 骏（衢州银保监分局常山监管组） 

何富苗（县经信局） 

徐 松（县法院） 

张 超（县税务局） 

戴勇明（县人社局） 

叶树忠（县公安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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琚 军（国网常山供电公司） 

鄢仙丽（县国投公司） 

方丽强（县城投公司） 

朱建红（县农投公司） 

李佳骏（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）     

王湖南（县开发区管委会） 

各乡镇（街道）分管负责人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经信局，胡思连任办公

室主任，具体负责处置办的日常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 

 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0 日印发 


